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

3.检查项：工贸企业未配备监护人员，或者监护人员未按规

定履行岗位职责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C3654300

5.检查内容：工贸企业是否实行有限空间作业监护制，明确

专职或者兼职的监护人员，负责监督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措施

的落实。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工贸企业是否实行有限空间作业监护制，明确专职或者

兼职的监护人员，负责监督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措施的落实。

6.2 从事地下有限空间作业的监护人员，应按照本市有关规

定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，且按期复审。

6.3 现场考查监护人员，是否了解监护人员职责，是否具备

与监督有限空间作业相适应的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能力，是

否能够正确使用气体检测、机械通风、呼吸防护、应急救援

等用品、装备。


